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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高級管理層

下表提供有關本公司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的資料

姓名 年齡 職位

馬純濟 ....................................... 53 董事局主席

蔡東 ............................................ 43 執行董事兼總裁

王浩濤 ....................................... 43 執行董事兼副總裁

韋志海 ....................................... 52 執行董事兼副總裁

王光西 ....................................... 53 執行董事兼副總裁

童金根 ....................................... 45 執行董事兼總經濟師

王善坡 ....................................... 42 執行董事兼總工程師

邵奇惠 ....................................... 72 獨立非執行董事

林志軍 ....................................... 52 獨立非執行董事

歐陽明高 ................................... 48 獨立非執行董事

胡正寰 ....................................... 72 獨立非執行董事

陳正 ............................................ 61 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羨雲 ....................................... 75 獨立非執行董事

執行董事

馬純濟，53歲，本公司董事局主席。馬先生為高級經濟師，擁有三十多年的政府、企

業管理及策略規劃經驗。於一九九五年，馬先生畢業於中央黨校，取得經濟管理文憑。彼

現任中國汽車工業協會副會長及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馬先生於二零零零年八月

加入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馬先生獲國務院授予「全國勞動模範」稱號，並於二零零六年

獲頒發世界生產力科學院終身院士資格。現任母公司董事長。加盟本公司前，馬先生曾任

濟南市政府副市長、濟南汽車配件廠（獨立於本公司）廠長、濟南市經委主任及濟南市機械

工業局副局長。

蔡東，43歲，本公司執行董事兼總裁。蔡先生為高級工程師，持有南開大學行政人員

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彼於一九八三年加盟濟南汽車製造總廠，領導研發、生產及市場推廣

工作。彼於二零零六年四月獲得中國企業聯合會、中國企業家協會和中國企業管理科學基

金會聯合頒授的「全國優秀企業家」稱號。蔡先生曾任母公司技術中心主任。於二零零一年

至二零零七年期間，蔡先生亦曾擔任母公司董事、總工程師及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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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浩濤，43歲，本公司執行董事兼副總裁。王先生為業務規劃經驗豐富的工程師。於

一九八七年，王先生畢業於山東農業機械學院，取得機械工程文憑。彼於一九八七年加盟

母公司。現任母公司副總經理兼董事，以及中國重汽濟南卡車公司董事長。於一九九四至

一九九八年間任母公司規劃與國際合作部部長；於二零零一年任為母公司副總經理，以及

於二零零二年任為中國重型汽車集團濟南客車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

韋志海，52歲，本公司執行董事兼副總裁。於二零零五年，韋先生畢業於清華大學，

獲法律研究文憑。韋先生為富二十多年業務規劃及企業管理經驗的高級經濟師，於二零零

四年加盟本公司。韋先生於同年獲委任為中國重汽山東進出口公司董事長。韋先生為中國

重汽香港國際資本公司董事長。在加盟本公司前，韋先生曾任濟南市經委副主任及濟南第

四機床廠廠長。於二零零四年至二零零七年，韋先生亦為母公司董事及副總經理。

王光西，53歲，本公司執行董事兼副總裁。於一九九四年，王先生畢業於山東經濟管

理幹部培訓學院，獲經濟管理文憑。王先生為具備二十多年財務管理及內部監控經驗的高

級會計師，於二零零零年加盟本公司。現任母公司副總經理、總會計師兼董事。於二零零

零年前，王先生曾任濟南汽車配件廠財務部部長及副總會計師。於往績期間，王先生負責

會計及財務職能。

童金根，45歲，本公司執行董事、公司秘書兼總經濟師。於一九八九年，童先生畢業

於清華大學，獲授工學碩士學位。童先生為富約二十年汽車業企業管理及業務規劃經驗的

高級經濟師，於一九八三年加盟濟南汽東製造總廠。於二零零二年七月至二零零七年四月

任母公司總經濟師、董事。於一九九五年至一九九六年間曾任濟南汽車製造總廠企管處副

處長；一九九八年至二零零一年間曾任母公司銷售部門副經理。自二零零三年至二零零六

年，童先生為濰柴動力非執行董事。

王善坡，42歲，本公司執行董事兼總工程師。於一九八四年，王先生畢業於山東工業

大學，獲授工學碩士學位。彼為於汽車研發及工程富約二十年經驗的高級工程師，於一九

八四年加盟母公司，曾任母公司總工程師。於一九九九年至二零零零年間，王先生曾任中

國重汽技術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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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非執行董事

邵奇惠，72歲，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高級工程師，具備豐富的工程經驗。邵先

生曾設計及發明指銷式變傳動比汽車轉向蝸桿及加工機床，並為國家首批有「突出貢獻」的

專家之一。邵先生現任全國政協常務委員、中國汽車工程師學會名譽理事長、中國國家科

學技術委員會委員、中國機械工業聯合會名譽會長。於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四年間曾任黑

龍江省省長；於一九九八至一九九九年間曾任國家機械工業局局長。

林志軍，52歲，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彼於一九八二年畢業於廈門大學，取得經濟

學碩士學位，其後於一九八五年取得廈門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彼為美國註冊會計師

(AICPA)、中國註冊會計師(CICPA)及澳大利亞註冊管理會計師(CMA)。現任香港浸會大學

會計與法律系教授、系主任。林先生曾任多倫多一家國際會計師事務所（Touche Ross

International, 現名「德勤」）審計員、廈門大學經濟學副教授及加拿大Lethbridge大學會計學

教授。林先生現時為中國光大控股有限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該公司的證券於聯交所上

市。

歐陽明高，48歲，獨立非執行董事。歐陽教授於一九九三年畢業於丹麥科技大學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Denmark)，取得工學博士學位。歐陽教授為國家認可的汽車技術

及能源策略發展專家之一。現任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清華大學汽車工程系主任、汽車安全

與節能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兼任中國汽車工程協會常務理事。彼具備豐富的汽車能源及

新發動機研發經驗，曾參與取得三十多項專利。歐陽先生的發明獲頒發多個獎項，包括電

控柴油油噴射系統獲頒「原始創新獎」。

胡正寰，72歲，獨立非執行董事。胡教授於一九五六年畢業於北京科技大學（前稱北京

鋼鐵學院）。胡教授曾為北京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副主任、機械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國家高

效零件軋制研究推廣中心主任及中國機械工程協會成員。胡教授獲頒多項殊榮，包括「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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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技術工作者」、「技術成就」及「國家有突出貢獻科技專家」。胡教授於一九九七年當選中

國工程院院士。自一九五八年起，胡教授為從事中國的零件軋製技術研究與開發的主要開

創人之一。

陳正，61歲，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先生於一九七零年畢業於北京工業大學，並獲機械

工程學士學位。陳先生於機械設計及汽車工程範疇具備三十多年經驗，曾任中國汽車零部

件工業公司技術處副處長、中國汽車工業總公司國際合作部經理、中國汽車工業進出口公

司副總經理及中汽財務有限責任公司副董事長。

李羨雲，75歲，獨立非執行董事。李先生於一九五六年畢業於吉林工業大學，獲汽車

工程學士學位。李先生曾任北京汽車拖拉機研究所和長春汽車研究所工程師、中國汽車零

部件工業公司首席工程師及中國汽車工業聯合會高級工程師。彼於汽車技術的研發及企業

策略管理方面具備豐富經驗。自二零零四年起，李先生獲委任為中國汽車工業協會專家委

員會委員之一。

公司秘書及合資格會計師

童金根先生，45歲，本公司執行董事兼公司秘書。請參閱上文「執行董事」一段。

郭家耀先生，42歲，本公司公司秘書、合資格會計師兼財務總監。郭先生於知名的國

際審計公司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有近七年審計經驗，另具多於十年聯交所上市公司財務及

會計經驗。郭先生持有香港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學位，為香港會計師公會會員及特許公認會

計師公會會員。郭先生於二零零七年五月加入本公司。

第8.12條規定

上市規則第8.12條規定於聯交所申請第一上市地位的新申請人於香港派駐足夠的管理人

員，一般指最少兩名新申請人的執行董事通常居住於香港。

本公司董事局並無兩名通常居住於香港的執行董事，其主要管理層及業務以中國山東

省濟南市為基地。由於本公司主要業務位於中國，故本公司高級管理層以中國為基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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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聯席公司秘書郭家耀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林志軍先生為通常居於香港的居民。本公

司執行董事童金根先生經常來往中港兩地。

由於本公司主要管理層及業務位於中國，本公司認為遵守上市規則第8.12條的規定存在

實際困難，且在商業上並不可行。本公司已申請而聯交所亦已給予豁免，毋須嚴格遵守上

市規則第8.12條，但須受以下條件所限：

(a) 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第3.05條委任兩名授權代表，擔當本公司與聯交所間的主要

溝通渠道，並確保本公司時刻遵守上市規則。將獲委任的兩名授權代表為童金根

先生及郭家耀先生。兩名授權代表將應要求在短時間內與香港聯交所召開會議，

並可隨時以電話、圖文傳真或電郵方式聯絡彼等。兩名授權代表各自獲正式授權

代表本公司與聯交所溝通；

(b) 本公司兩名授權代表常備董事局全體成員（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及本公司高級管

理層的電話及傳真號碼和電郵地址，於聯交所有意就任何事項聯絡彼等時，可隨

時立刻聯絡彼等；

(c) 本公司全體董事均備有有效旅遊證件，讓彼等可於接獲通知後短時間內前往香港

與聯交所召開會議；及

(d) 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第3A.19條續聘中國國際金融香港有限公司及JPMorgan為合

規顧問，自上市日期起最少為期一年，直至本公司就上市日期後首個完整年度財

務業績完全遵守第13.46條之日為止。合規顧問將擔任授權代表以外本公司與聯交

所溝通的渠道。

第8.17條規定

根據上市規則第8.17條，本公司的秘書必須為通常居於香港的人士，具備履行上市公司

秘書職責所需的知識及經驗，並(a)為香港特許秘書公會會員、法律執業者條例界定的律師

或大律師或專業會計師；或(b)為憑藉學歷或專業資格或相關經驗獲聯交所認可為有能力履

行上市公司的公司秘書職責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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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金根先生具備約20年企業管理及業務發展經驗，透過積極及實際參與全球發售取得

（當中包括）上市規則的知識。由於童先生企業管理經驗豐富，且熟悉在中國註冊成立的公

司的企業管理，故本公司委任童先生為本公司的聯席秘書，以促進並協調本公司及其中國

附屬公司的企業管理。

為增進童先生對香港適用規則及規例的知識及認識，本公司另已委任郭家耀先生，郭

先生具備上市規則第8.17(2)及(3)條規定的正式資格，並將出任本公司聯席公司秘書，與童

先生緊密合作，並協助其履行公司秘書的職責及掌握相關知識。在服務協議的條款及條件

的規限下，本公司擬將郭先生的任期定為三年。郭先生在受聘期間將時刻確保可為童先生

提供協助，而童先生將積極及實際參與秘書及法律事務。童先生將修讀認可專業機構舉辦

的秘書培訓課程，並將向本公司法律顧問及合規顧問尋求意見及協助。於三年期屆滿後，

本公司將再評估童先生當時的資格及經驗，確定童先生是否符合上市規則第8.17條的規定，

並向聯交所提供證明。

因此，本公司向聯交所申請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8.17條，而聯交所亦已給予豁免。

董事局委員會

策略及投資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六日於董事局轄下成立策略及投資委員會並制定書面職

權範圍。策略及投資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制定長期策略計劃及業務發展策略。

策略及投資委員會目前由七名成員組成，分別為馬純濟、蔡東、邵奇惠、歐陽明高、

胡正寰、王浩濤及王善坡。歐陽明高、邵奇惠及胡正寰為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委員

會的主席為馬純濟。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六日於董事局轄下成立審核委員會，並遵照上市規則制

訂書面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審閱及監察本公司的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

制度。

審核委員會目前由五名成員組成，分別為林志軍、陳正、歐陽明高、王光西及童金

根。林志軍、歐陽明高及陳正為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委員會的主席為林志軍。憑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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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先生過往擔任核數師的工作經驗及在金融及會計方面的學術背景，本公司認為林先生具

備上市規則第3.10(2)條規定的適當會計及金融專業知識。此外，歐陽明高及陳正於業內具

備豐富經驗。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六日於董事局轄下成立薪酬委員會並制訂書面職權範

圍。薪酬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評估高級管理層的表現並就彼等的薪酬提供建議。薪酬委員

會亦監察本公司向董事提供的薪酬及其他福利。

薪酬委員會目前由五名成員組成，分別為陳正、林志軍、李羡雲、韋志海及童金根。

陳正、林志軍及李羡雲為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委員會的主席為陳正。

酬金

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二零零五年、二零零六年及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

月向董事及高級管理層支付的薪金、退休金計劃供款、其他津貼及實物利益的總額分別約

人民幣7.1百萬元、人民幣5.2百萬元、人民幣5.5百萬元及人民幣4.6百萬元。於往績期間

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向董事或高級管理層成員支付或應付任何其他款項。

僱員

本公司相信，本公司的管理層及主要僱員為中國重型卡車業最優秀及資深的行政人員

及僱員。本公司亦定期審核員工的工作表現，並藉此釐定薪酬及酌情花紅。本公司已與主

要管理人員及技術人員訂立僱傭合約（包括酬金條款）及保密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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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於其遍佈中國的管理辦公室、生產基地及辦事分支

機構聘用13,944名員工。下表載列於所示日期按職能劃分的本公司僱員人數：

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

人數 佔總數百分比

管理層 .................................................................................................... 118 0.8

銷售及經銷 ........................................................................................... 912 6.5

市場推廣 ............................................................................................... 34 0.2

技術及工程 ........................................................................................... 1,714 12.3

研究及開發 ........................................................................................... 370 2.7

製造 ........................................................................................................ 8,567 61.5

一般及行政 ........................................................................................... 2,229 16.0

　總數 .................................................................................................... 13,944 100.0

為有效管理本公司的工作團隊，本公司聘用國內合資格職業介紹所挑選具備本公司所

要求的技能及經驗的勞務工。本公司的勞務工數目因本公司的生產要求而定。於二零零七

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約有7,700名勞務工，主要為生產前線的製造工人及技術員。截至同

日，本公司約2,229名僱員負責一般及行政事務，佔僱員總數的16.0%。此類僱員主要為附

屬公司的管理、會計、採購、物流及人力資源人員，以及負責保安、倉庫、辦公室維修及

其他營運事宜的一眾後勤僱員。

於二零零四年、二零零五年、二零零六年及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

公司產生的員工成本分別為人民幣575.6百萬元、人民幣565.1百萬元、人民幣749.5百萬元

及人民幣813.0百萬元，或佔本公司於有關期間內的收益的5.7%、6.2%、5.9%及5.0%。本公

司的中高級經理的收入一般包括基本薪金及按表現釐定的花紅或扣減。

本公司相信，本公司與其僱員保持良好的工作關係。本公司從未出現任何重大勞資糾

紛或為業務招聘員工時出現困難。本公司的僱員並非任何集體談判協議的一方，但由根據

中國法律及法規組織的工會代表。

僱員福利

按中國規例規定，本公司參與由省市政府設立的多項僱員福利計劃，包括房屋、分

娩、員工薪酬、失業及退休金福利計劃。本公司根據中國法律須按本公司的僱員（勞務工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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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薪金、花紅及若干津貼介乎40.8%至47.7%的百分比向該等福利計劃作出供款，以有關

當地政府不時指定的最高金額為限。參加退休計劃的僱員有權享有相等於按該名僱員於退

休日期當時薪金的固定比例計算的退休金。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二零零五年、二零零六

年及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向該等強制性僱員福利計劃作出的供款總額分別

約為人民幣60.8百萬元、人民幣49.9百萬元、人民幣82.0百萬元及人民幣93.0百萬元。本公

司毋須為勞務工向僱員福利計劃作出供款，作出有關供款乃本公司通過其聘用該等勞務工

的僱傭代理公司的責任。

合規顧問

本公司將遵照上市規則第3A.19條，在上市後委任中國國際金融香港有限公司及

JPMorgan擔任本公司的合規顧問。本公司將於上市日期前與合規顧問訂立合規顧問協議，

其重要條款如下：

‧ 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第3A.19條委任中國國際金融香港有限公司及JPMorgan擔任

本公司聯席合規顧問，由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上市當日起至本公司就其截至二零

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財務業績遵守上市規則第13.46條的日期，或

直至協議終止（以較早者為準）；及

‧ 合規顧問將向本公司提供服務，包括就遵照上市規則的規定及適用法律、規則、

守則及指引，提供適當指引及意見。


